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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制机制

宁化“委员林长”助力“林长治”
□ 邓晓东  徐一

福建省宁化县地处福建省西

部、武夷山东麓，是福建通往江

西的重要通道，森林资源十分丰

富。宁化县政协立足民主监督职

能定位，紧盯生态环境问题，整

合政协委员、乡镇联络组、界别

群众等监督力量嵌入“林长制”

工作，探索推行“委员林长”民

主监督机制，监督全县各级“林长”

和相关部门履行职责，推动“林

长制”向“林长治”转变，同心

守护绿水青山。 

一、建强 3 支监督队伍，提升

监督质效

一是组建委员青山督导队。

根据县生态区域概况和保护发展

目标等情况，选聘 2 名市政协委

员和林业局、公安局等相关职能

部门的县政协委员共 26 人组成委

员青山督导队。自成立以来，委

员青山督导队组织开展了乡镇林

长制工作视察及集中巡山护林等

活动 10 余次。

二是设立林长制委员督导小

组。在县林长办设立“林长制”

政协委员工作站，下设“文旅康

养 + 森林休闲”“笋竹（畲药）

产业 + 资源利用”“油茶产业 +

资源培育”“林下经济 + 林木基

地”4 个督导小组，每个小组由

一名县政协副主席牵头，共同参

与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的民主监

督工作。

三是建立乡镇片区委员监督

队伍。将全县 16 个政协乡镇联络

组分东、南、西、北 4 个片区，

每个片区分别建立一支委员监督

队伍，并由一名县政协副主席牵

头，将全县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

纳入“委员林长”民主监督范围。

同时，积极参与协同招商，把资

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。

二、明确 3 项监督重点，找准

监督方向

一是助力森林资源保护。将

森林防火、松材线虫病防控及“一

林一警”机制、森林督查图斑整

改情况纳入“委员林长”重点监

督内容，监督乡（镇）和村两级

林长落实森林防火宣传责任、护

林员落实巡护责任、松材线虫病

防控县级协作单位按照《松材线

虫病防控协作单位工作任务清单》

要求履行职能。组织开展“林长 +

政协委员”森林防火督导活动，

实地了解防火物资储备、应急准

备及护林员巡林情况，围绕森林

防火宣传、增强防火意识、全面

落实防火责任等方面提出 6 条意

见建议，为守护绿水青山持续增

劲添力。

二是助力林业产业发展。利

用沪明合作、山海协作等平台，

充分发挥“委员林长”机制及政

协委员人脉、资金、技术优势，

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适时引进市

场潜力大、带动能力强、技术水

平高的林业龙头企业，助力林业

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签约。开展“委

员林长”助力“油茶产业 + 林下

经济”专题视察活动，详细了解

油茶等林下经济产业发展现状，

围绕林下经济发展等问题开展协

商议事，积极建言献策。

三是助力林业改革工作。将

深化林业改革工作纳入“委员林

长”监督内容，重点监督林业改

革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、山

林权纠纷矛盾的有效调解、林业

改革发展机制的创新提升和典型

亮点的培育示范等方面，监督各

乡镇和县直属有关部门履职尽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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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贯彻落实各级深化林业改革

发展的政策文件精神。

三、完善 6 种监督机制，增强

监督合力

“委员林长”民主监督工作探

索实施“巡、查、访、议、办、

督”6 种监督方式和“六个一”

工作机制。

“巡”即一月一巡，委员每月

巡视 1 次以上重点区位的林业管

理、林木长势、林下经济发展、

森林康养和林业企业发展情况，

以及有无乱砍滥伐、非法占用林

地、森林病虫害和森林火灾隐患

等情况。

“查”即一季一查，委员每季

度查看 1 次森林资源保护、林业

改革、植树造林、森林病虫害防

治和森林防火等重点工作的落实

情况及内业情况。

“访”即半年一访，委员每半

年走访1次当地群众、林业企业，

宣传森林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

和林业最新政策，听取基层群众、

林业企业业主意见建议，撰写社

情民意信息、提案等。

“议”即一年一议，充分发挥

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，针对森

林资源保护、林业改革、植树造林、

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防火等重

点工作，利用专题协商、对口协商、

微协商等方式每年召开 1 次议政

性协商会（微协商根据需要适时

召开），围绕森林资源保护和发

展建真言、献良策。

“办”即一月一办，每月梳理

汇总“委员林长”巡查发现的问

题和有关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的

政协建议案、提案、社情民意信

息等，及时转县委、县政府督查室，

由县委、县政府督查室按归口管

理原则转相关部门办理。

“督”即一季一督，由“林长

制”政协委员工作站牵头，于每

季度末对本季度发现的问题进行

一次督查，及时了解问题整改落

实情况，确保问题整改有人抓、

有人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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